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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本所提供辦理逕遷戶所便民服務，如提供當事人全戶遷離戶

籍地 3 個月又 30 日之證明文件，可縮短辦理時間  

    民眾申請辦理逕遷戶所本所提供新便民服務！以往房屋所有權人申

請逕遷必須等上 3 個月又 30 天的處理時間，自今年 3 月起，房屋所有

權人如可提供當事人已搬離戶籍地超過 3 個月又 30 天的證明文件(例如

請社區管理委員會或 2 人填妥「全戶遷離戶籍地址證明書」)，可縮短辦

理時間，歡迎您多加利用。 

  106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辦理「90 歲以上設有戶籍者」人口清查作業  

依據清查人口作業規定第 2 點規定：「戶政事務所清查人口，清查期

程及對象如下：……(二)90 歲以上設有戶籍者：每年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清查。……」，各戶政事務所於 106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辦理清查「90

歲以上設有戶籍者」之戶籍概況，請民眾配合戶政人員辦理人口清查作

業，以落實戶籍登記，維護國民權益。 

 貴府門牌如有脫落或毀損，請至本所申請新式門牌  

門牌脫落、遺失或毀損不堪使用，房屋所有權人、管理人或現住人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新式門

牌，第一次換發免收規費，籲請鄉親配合。 

 辦理出生、死亡登記，應提憑證明書正本辦理  

    民眾如欲辦理出生、死亡登記，應提憑證明書正本辦理。請勿持醫療院所或檢察署核發加蓋「與正本核

對無訛」之出生、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辦理。    

http://www.newluchu.gov.tw/introduce/hrtraff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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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民 措 施 
 民眾首次申請普通護照得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再委任代理人續辦護照  

    為保障國人身分權益免被侵害盜用，並爭取更多先進國家之免簽證待遇，符合國際護照親辦趨勢，現在

民眾首次申請普通護照得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再委任代理人續辦護照，讓您快樂出國

去！ 

  

              只要是在台設有戶籍國民，備妥國民身分證、護照專用照片 2 張 

                 (未滿 14 歲且未請領國民身分證另備妥戶口名簿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 

 

          

                        親自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 

(                       未滿 14 歲者由法令代理人、 

                       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旁系三親等內血親陪同)。 

 

 

                                    戶政事務所確認人別無誤，將掃描申請書上傳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申請書民眾收執，申請書有效期間為 6 個月。 

 

                              

                               可委託旅行業者、親屬或同事續為代向領務局或 

                                        外交部所屬辦事處申請護照。 

 

 

 

 

                             外交部作業時間約 4 天、費用約 1300 元 

                             申請護照完成，快樂出國去~ 

 

 

http://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4v1D/JxW&id=538442AC4094EDC45F900D3F0DB2ECB8C61D894C&q=%e7%94%b3%e8%ab%8b&simid=608022028802326742&selectedIndex=1
http://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Hq%2bqcvo5&id=6EE7E1F4E715B0AF45618D2A16DBA969BDE85D5F&q=%e8%ba%ab%e5%88%86%e8%ad%89&simid=608014096008284544&selectedIndex=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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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宣 導 
 點滴身後事--死亡、死亡宣告登記  

申請人  

1. 受委託人。死亡登記：配偶、親屬、戶長、同居人、經理殮葬之人、死亡者

死亡時之房屋或土地管理人。 

2. 死亡宣告登記：聲請死亡宣告者或利害關係人。 

3. 受委託人。 

應備證件  

1. 檢察機關、軍事檢察機關、醫療機構出具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法院為死亡宣告之裁判確定 

   後。 

2.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3. 死亡者之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死亡者有配偶者，另檢附配偶國民身分證及最近 2 年所攝正面符合規 

   定之半身彩色照片 1 張及規費 50 元辦理換證。 

4. 委託他人代辦者，另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簽名（或印章）。 

5. 國外死亡者，憑其死亡地之醫院出具死亡證明，須經我駐外使館處、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 

   機構驗證，如係外文證明文件應翻譯成中文經駐外單位驗證或經外交部複驗或法院、民間公證處公 

   證。 

6. 遭遇特別災難未尋獲屍體，尚不足確定其確已死亡，仍應先為失蹤人 

   口之註記，俟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為死亡宣告後，再 

   辦理死亡宣告登記。 

7. 大陸地區死亡之證明文件須經海 

   基會驗證。 

8. 死亡宣告登記免經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行為之。直接向

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申請遷入登記（應同時附原戶籍地戶口名簿正

本）。 

  注意事項  

申請期限：自死亡發生日起 30 日內。 

受理戶政事務所  

得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http://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e/Wgd%2bto&id=93FFCACB5EF39DB1A212AE066765D5A7F5CC680F&q=%e6%82%b2%e5%82%b7&simid=608033101226315501&selectedIndex=2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idoimg.3mt.com.cn/Article/upload/200905/090514204593025.jpg&imgrefurl=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905/picview1482024c33p5.html&docid=G7WId2dGbfiYfM&tbnid=nrvMr6i4DUj25M:&vet=1&w=500&h=298&bih=749&biw=1440&q=%E6%82%B2%E6%AD%A1%E9%9B%A2%E5%90%88&ved=0ahUKEwjLrOz758PSAhXIpZQKHfAkDqwQMwhEKCAwIA&iact=mrc&u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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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 焦 點 
 桃園市政府熱門申辦項目~ 育兒津貼  

  為維護兒童健康成長權，並分擔家庭育兒經濟負擔，桃園市政府特別籌編預算，針對 3 歲以下兒童開辦桃園市

育兒津貼，凡符合資格者，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3,000 元，至兒童滿 3 足歲當月止。 

申請資格  

一、照顧 3 歲以下兒童。 

二、兒童及申請人均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且自受理申請日向前 

    推算，需連續達一年以上。 

三、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四、兒童未滿 1 歲，在本市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 

    登記，且戶籍未有遷出本市記錄者，則不受設籍並實際居住本 

    市連續達 1 年以上之限制。 

五、兒童之父母一方為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 

    者，不受設籍本市之限制。 

六、申請人及兒童最近 1 年內居住國內之時間合計達 183 天。 

※申請人為兒童之父母雙方、行使負擔兒童權利義務一方、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其他依桃園市育兒 

  津貼實施要點之規定。 

注意事項  

【申請制】經審查符合資格者，追溯自申請當月；但兒童自出生後 60 日內於本市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

戶籍登記，且申請案件經受理並符合資格者，可追溯自出生月份發給。 

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可自本所官網下載或至各區公所索取)。 

二、申請人(父母雙方、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國民身分證影本及兒童身分證明文件(例如:戶口名簿影本) 

三、申請人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四、申請人雙方印章。 

五、申請人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者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受理申請窗口  

一、基於簡政便民之考量，凡符合申請桃園市育兒津貼之 

    民眾，可依個人方便選擇前往區公所(社會課)或戶政事 

    務所提出申請，透過多元服務窗口，避免市民往返奔 

    波，提升服務效率。 

二、申請窗口：兒童戶籍地之區公所社會課或各戶政事務 

    所。 

三、申請方式：臨櫃或掛號郵寄。 

四、蘆竹區公所洽詢電話：03-352-0000 轉 170 

    蘆竹戶政洽詢電話：03-322-6227 轉 230 

空白申請書表連結↑↑ 



 

 

  

 

 


